
摘  要 

公共工程於政府採購之履約過程中常因政策性考量、實際施作問

題、法令修改、民意反映、使用單位需求等因素，而須適當辦理變更設

計、追加減預算，此時機關辦理程序除應依工程採購契約之規定，確認

機關得辦理契約變更之內容及範圍；並應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令頒

「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確認該採購之核

准、監辦及備查程序。 

惟機關辦理工程採購實務上，對於工程契約變更的意義，以及何種

情形可以構成契約的變更，得以調整契約之金額或工期，可說是最常見

的工程爭議。而國內之工程契約，對於工程契約之變更，原則上均設有

簡繁不一之契約條款，而這些條款對於工程契約變更之意義、內涵或態

樣，在實務上究應如何解釋或適用，對於機關工程人員而言常生困惑。 

因此本文首先就實務上常用得為契約解釋及漏洞填補之法律原則

作說明。並透過民法第247條之1說明有關契約之規制，乃在防止契約自

由之濫用，以避免契約淪為一方當事人剝奪他方權利之工具，而造成利

益顯失平衡之狀態；而契約如發生非具體生活經驗所得預料之障礙或分

配風險之契約條款因法律規定而無效時，則應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

規定，透過契約之調整以維契約之公平。 

其次，對於機關辦理之工程採購而言，為防範得標廠商不自行履行

契約之轉包行為，政府採購法對於契約主體之變更或契約之轉讓有嚴格

之限制。惟對於機關辦理之工程採購而言，如絕對禁止契約主體之變更

或轉讓，在若干情形下並非當然符合機關之利益，此時仍有契約主體之

變更或轉讓之可能。故本文除就契約主體變更之意義略作說明外，亦將

對實務上可能發生契約主體變更之情形作一探討；另就工程契約客體變

更部分，本文將以常見工程契約變更之原因及相關契約條款規定作說

明。並就工程契約變更之範圍與限制、機關指示契約變更的必要性與容

許性進行探討。 

最後，依契約變更的內容，以新增契約工作項目、刪減契約工作項

目、工作數量增減及工作性質與內容等四種變更情形分別討論之，期能

理出工程契約變更相關爭議之處理方式，減少機關人員與廠商對於履約

管理實務上之認知落差，進而降低政府採購履約階段糾紛之發生，並藉

此提高政府整體之採購效率及經濟利益。 


